
 

壹、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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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115 年度施政計畫重點 

一、 傾聽民意、精進區政服務 

(一) 定期召開區政會議及區公所業務工作會報，強化府區聯繫溝通機制，以充分討論區政議

題。 

(二) 持續執行區政督導工作，全面提升區政為民服務水平。 

(三) 定期督導辦理區公所主管、里幹事研習與里鄰長行動服務知能研習，培訓專業能力，提

升區里工作職能。 

(四) 落實行動治理建議並定期舉辦里長、民情交流座談會與聯繫會報，設立專人協助里長解

決地方需求，加強基層服務。 

(五) 表揚特優里長及績優民政人員，鼓舞士氣，厚植里基層組織服務功能。 

(六) 持續辦理國家重要慶典活動，凝聚市民向心力與城市認同感，型塑團結友善之城市意象。 

二、加強地方基層建設、市民活動中心 E 化管理 

(一) 為提升市民生活品質，持續補助多功能市民活動中心興建、修繕、維護管理、設備購置

及無障礙設施維護。 

(二) 續行辦理里小型基層建設及維護管理費用補助，健全地方基層建設。 

(三) 持續補助辦理各項公共設施、公有建物及辦公設備購置，增進公共利益。 

(四) 持續補助辦理環境優化、地方發展及公益活動，營造地方特色。 

(五) 市民活動中心門禁管制及冷氣 E 化管理，開放民眾線上租借，落實便民服務措施與使用

者付費並節約能源付費及節約能源。 

三、健全宗教團體輔導、推展地方節慶文化 

(一) 輔導寺廟、教會、祭祀公業（法人）、宗祠、神明會登記及管理，讓宗教組織的財產及權

益具合法化，健全組織運作，保障權利，促進公益，並符合法規需求。 

(二) 持續辦理宗教團體行動服務及宗教交流業務講座，協助宗教團體健全其組織運作，培育

強化管理人員專業法令素養。 

(三) 舉辦績優宗教團體表揚獎勵，發揮宗教正向力量，鼓勵辦理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活動。 

(四) 補助辦理宗教文化及地方民俗節慶系列活動，傳承信仰精神並發揚優質宗教文化，促進

新北觀光及地方發展。 

(五) 定期舉辦宗教諮詢，建立良性溝通。協助宗教團體調解教務爭議，凝聚宗教團體力量共

同推動市政。 

(六) 舉行忠烈祠春秋祭典及環境維護，並加強美化祠區，提供民眾優質休憩空間。 

四、推動殯葬革新、提升殯葬服務品質 

(一) 推動身後關懷計畫及辦理聯合奠祭，提供自主、多元且便民殯葬服務。 

(二) 推動殯儀館及火化場設施設備更新及增設，完善治喪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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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提倡簡葬、節葬之理念，增設環保葬區，鼓勵參與環保葬，制定環保葬鼓勵金發放計

畫，減緩骨灰骸存放設施需求量。 

(四) 規劃並新建納骨塔，增設櫃位及牌位，推行一櫃多罐，提升殯葬骨灰骸存放設施量能。 

(五) 辦理殯葬禮儀服務業及殯葬設施經營業之查核與評鑑，提升本市殯葬服務。 

五、推動戶政便民措施、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一) 續行推展戶政簡政便民作業，提供線上申辦業務，完善服務流程，讓民眾獲得更為便捷

且周到的戶政服務品質。 

(二) 落實新住民照顧輔導措施，開辦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班，提升其在臺生活適應能力；結

合新北市好日子愛心大平台提供突發意外或罹病之醫療補助，減輕其經濟負擔。 

六、積極推展婚育政策、鼓勵市民婚育 

(一) 核發生育獎勵金，鼓勵市民生育，減輕家庭經濟負擔，緩解少子女化。 

(二) 以多元文化特色辦理單身聯誼活動，增加單身者社交機會，以提升婚育率。 

(三) 舉辦特色主題聯合婚禮，突破傳統婚俗儀式的限制，推廣鼓勵樂婚，提高結婚意願。 

七、落實役男徵兵處理、強化服務效能 

(一) 持續辦理及齡役男兵籍調查，建立役男資料庫，保障役男權益。 

(二) 持續辦理本市役男徵兵體格檢查，並提供外縣市役男代檢服務，確保兵役檢查順利。 

(三) 受理役男以家庭因素申請服補充兵，或以家庭因素、宗教因素申請服替代役案件。 

(四) 辦理役男徵集入營、延期徵集及申請儘早、延緩入營業務。 

(五) 審核役男在學緩徵、延長修業及免役、禁役案件。 

(六) 持續優化役男徵兵流程查詢系統，讓役男隨時掌握當兵各階段資訊。 

(七) 輔導區公所落實辦理未役役男、僑民役男清查業務。 

(八) 延續辦理役前職能教育訓練服務，強化役男就業競爭力，並順利媒合就業。 

八、役男權益用心保障、落實照顧家屬政策 

(一) 舉行忠靈祠春秋祭典及環境維護，並加強美化祠區，提供民眾優質休憩空間。 

(二) 關懷服役死亡、傷殘役男及貧困役男之家屬，提供生活扶助，讓役男能夠安心服役。 

(三) 慰勞國軍部隊，並辦理全民防衛動員講習，強化災後復原效能。 

(四) 積極推動替代役役男在職訓練、法治教育及體能鍛鍊，並持續拓展役男於各類公共服務

領域之參與。 

九、健全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 

(一) 舉辦各類動員演習及配合災防演練，藉以增強各種災害及戰時情況防救之效能。 

(二) 落實 8 大動員準備及定期訓練，鞏固並掌握平時總體戰力，提高動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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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115 年度施政計畫 

項
次 

名稱 計畫內容 計畫期程 
115 年經費 

（千元） 
執行地點 

1 健全里基

層組織功

能 

一、 里政聯繫計畫：建立多元管道，傾聽民意

協助解決基層問題。 

二、 落實行動治理：訂定行動治理執行計畫，

建構市府與基層面對面溝通機制，走訪鄰

里聽取民意，並錄案列管追蹤進度。 

三、 辦理特優里長、績優民政人員表揚，強化

基層組織服務功能。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803 全市 

2 區政服務

精進計畫 

一、 里長、里幹事培力計畫：強化里基層組織，

精進里長、里幹事職能、倫理與責任，提

升政策執行力與服務品質。 

二、 里鄰長行動服務執行計畫：經由「動態掌

握」、「即時通報」及「配合處置」3 大步驟，

推展里鄰長服務組織化、在地化，了解並

即時通報或解決里鄰問題。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1,400 全市 

3 區政督導 一、 召開區政會議，建立府區連繫平臺：透過

定期會報，促進各區公所與市府各業務機

關橫向業務聯繫、溝通。 

二、 辦理區公所主管人員研習：針對業務所需

職能規劃研習課程，並進行經驗分享交

流，型塑優良服務團隊。 

三、 為提升本市各區公所地方行政效能及服務

品質，建構市府與區公所溝通協調平台，

以強化各項區政業務執行，並參酌與區公

所相關業務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核結

果，以提升本市各區公所區政里政效能與

服務品質，強化各項區政里政業務執行。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827 全市 

4 國家重要

慶典活動 

辦理國家重要節慶活動及國旗插掛。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2,500 全市 

5 板橋區玫

瑰公園市

民活動中

心暨日間

照顧中心

新建工程 

一、 玫瑰公園周邊現無適當辦理研習活動、老

人共餐、銀髮俱樂部之場域，擬興建市民

活動中心提供里民共同使用。 

二、 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截至 114 年：規劃設計、建照申請、

工程招標、工程發包、開工、施工。 

 

112 年 1 月至

116 年 12 月 

20,000 板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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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115 年度施政計畫 

項
次 

名稱 計畫內容 計畫期程 
115 年經費 

（千元） 
執行地點 

(二) 115 年：施工。 

(三) 116 年：完工、驗收、啟用。 

6 樹林區西

園市民活

動中心新

建工程案 

一、 西園里現無適當之里內辦理研習活動、老

人共餐、銀髮俱樂部之場域，擬興建市民

活動中心提供里民共同使用。 

二、 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截至 114 年：工程施工、完工。 

(二) 115 年：驗收、啟用。 

113 年 1 月至 

115 年 3 月 

0 樹林區 

7 林口區林

口幼兒園

報廢拆除

暨東林多

功能大樓

興建工程 

一、 原址原作活動中心使用，嗣於 82 年間改供

幼兒園使用，致當地里內無市民活動中

心，現考量原有建物老舊，擬辦理原址拆

除重建幼兒園並共構市民活動中心，以供

當地里民辦理研習活動、老人共餐及銀髮

俱樂部之場域。 

二、 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截至 114 年：細部設計、工程招標、

發包。 

(二) 115 年：施工、完工、驗收。 

(三) 116 年：驗收、啟用。 

112 年 1 月至

116 年 12 月 

4,813 林口區 

8 補助辦理

各區市民

活動中心

各項興建

修繕等計

畫 

本市列管活動中心共計 514 座，惟尚有部分行

政區之活動中心有不足現象，或有建築及設施老

舊情形需待補強，為提供市民優質的休憩、聚會

及研習場所，本計畫以補助各區公所辦理轄內活

動中心興建修繕，購置內部設備、空間調配、更

新整修、執照變更、無障礙設施之設置或改善等

項目，並朝興建多功能活動中心方向規劃，提高

公共資源使用效率及效能。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70,716 全市 

9 補助辦理

里小型基

層建設及

維護計畫 

考量地方財源有限及縮短新北市各區里建設差

距、衡平各區發展及整體考量，補助各區公所辦

理里小型工程，如急迫性小型建設、改良性之修

繕維護及環境安全性等工程，以達立竿見影效果。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90,000 全市 

10 補助辦理

各項公共

設施、建

一、 鑑於新北市幅員廣闊，城鄉風貌不一，需

因地制宜，強化各區公共設施、落實基層

建設，以營造地方特色，美化市容及促進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185,000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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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115 年度施政計畫 

項
次 

名稱 計畫內容 計畫期程 
115 年經費 

（千元） 
執行地點 

物興建整

修及設備

購置計畫 

  地方產業及觀光效益，達到市政建設的目

標。另為提升服務品質，強化行政大樓等

公有建物結構安全及完善廳舍設施，提升

政府服務形象，補助各區公所辦理各項公

共設施、建物興建整修及設備購置。 

二、 配合臺北港明渠周邊景觀廊帶整體規劃並

改善周邊環境，整合濱海自行車道，提升

八里明渠沿岸觀光、自然濕地及周邊設施。 

11 新北市民

活動中心

智慧管理

系統建置

計畫 

一、 建置市民活動中心智慧管理系統（空調節

電），打造 E 化管理。 

二、 針對新建市民活動中心，即新增智慧管理

系統。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0 全市 

12 輔導宗教

團體健全

其組織及

運作 

一、 辦理宗教性質團體講習。 

二、 受理宗教性質團體設立及變動登記等相關

事宜並輔導其健全運作。 

三、 改善民俗業務及推動宗教團體配合節能減

碳政策。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500 全市 

13 獎勵宗教

團體辦理

公益慈善

及社會教

化事業 

一、 定期舉辦績優宗教團體表揚大會及頒發獎

牌、獎狀。 

二、 不定期召開宗教事務諮詢委員會。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876 全市 

14 國內宗教

團體之捐

助 

一、 提供國內宗教團體與各社團，推展與宗教

教化有關之各項公益慈善及其團體執行相

關業務之捐助。 

二、 為使經費有效運用，規劃如下： 

(一) 與國內宗教團體及各社團合作推展宗

教教化民俗活動。 

(二) 補助國內宗教團體與各社團辦理民俗

節慶及公益活動。 

(三) 補助宗教團體配合市府施政目標辦理

公益性質活動。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14,000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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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115 年度施政計畫 

項
次 

名稱 計畫內容 計畫期程 
115 年經費 

（千元） 
執行地點 

15 辦理節慶

民俗活動

及宗教文

化推廣計

畫 

一、 製作春節小紅包及小提燈發送市民。 

二、 辦理宗教文化節活動。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73,255 全市 

16 辦理基層

推廣地方

特色民俗

相關活動 

補助各區公所辦理 115 年元宵、端午、中秋或

其他地方民俗節慶活動。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13,434 全市 

17 辦理忠烈

祠維護管

理及春秋

祭典 

一、 管理及維護忠烈祠。 

二、 辦理春、秋祭典及入祀榮典。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1,310 淡水區 

18 八里第三

公墓興設

第二納骨

塔工程 

一、 八里區興設第二納骨塔，基地面積約 9,000

平方公尺，規劃興建地上 4 層，地下 1 層，

可容納 5 萬個櫃位之納骨塔，及一處環保

葬區。 

二、 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截至 114 年：細部設計及水保審查作

業、工程招標及施工前置作業。 

(二) 115 年：納骨塔工程開工及施工。 

(三) 116 年：納骨塔工程施工。 

(四) 117 年：納骨塔工程驗收完成及啟用。 

111 年 9 月至 

117 年 2 月 

40,000 八里區 

19 鶯歌第一

公墓興設

第二納骨

塔工程 

一、 鶯歌第一公墓興設第二納骨塔，基地面積

為 9,960 平方公尺，規劃興建地上 5 層，

可容納 5 萬櫃位之納骨塔，及一處環保葬

區。 

二、 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截至 114 年：納骨塔工程施工及監造。 

(二) 115 年：納骨塔工程施工及監造。 

(三) 116 年：納骨塔工程驗收。 

111 年 1 月至

116 年 12 月 

80,000 鶯歌區 

20 淡水第二

納骨塔新

建工程 

一、 淡水區興設第二納骨塔，基地面積約 9,800

平方公尺，規劃興建地上 3 層，地下 1 層，

可容納 5 萬個櫃位之納骨塔，及一處環保 

 

114 年 1 月至 

121 年 6 月 

9,100 淡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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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115 年度施政計畫 

項
次 

名稱 計畫內容 計畫期程 
115 年經費 

（千元） 
執行地點 

  葬區。 

二、 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截至 114 年：舊有納骨塔及附屬建築

物拆除及周邊環境改善工程招標、納

骨塔先期規劃作業。 

(二) 115 年：納骨塔及附屬建築物拆除及

周邊環境改善工程、納骨塔先期規劃

作業、技術服務招標作業及工程規劃。 

(三) 116 年：納骨塔工程規劃作業、基本

設計、細部設計及水保審查。 

(四) 117 年：納骨塔工程細部設計、水土

保持計畫審查、工程招標。 

(五) 118 年：納骨塔工程及施工。 

(六) 119 至 120 年：納骨塔工程施工及監

造。 

(七) 121 年：納骨塔工程完工。 

21 推動殯葬

革新 

一、 推廣多元環保葬法，鼓勵民眾選擇以樹

葬、海葬及植存等環保方式舉行葬禮，落

實節能減碳。 

二、 辦理本市市民預立身後事，提供民眾自行

選擇預葬的環保葬地點，並於身後免費協

助參加聯合奠祭及環保葬，透過殯葬自

主，使民眾接受簡葬、節葬的觀念。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1,880 全市 

22 新設環保

葬區工程 

一、 為滿足本市民眾對環保葬區設施之需求，

擬於新店五城花園公墓及三峽生命紀念館

各增設 1 處環保葬區，新店五城花園公墓

環保葬區面積 606 平方公尺，可提供約

2,494 個穴位；三峽生命紀念館環保葬區

138 平方公尺，可提供約 383 個穴位。 

二、 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截至 114 年：新店五城花園公墓環保

葬區設置工程規劃設計、簡易水保審

查作業、開工、施工及監造作業。 

(二) 115 年： 

 

113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2,541 新店區 

三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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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115 年度施政計畫 

項
次 

名稱 計畫內容 計畫期程 
115 年經費 

（千元） 
執行地點 

1. 新店五城花園公墓環保葬區設置工

程完工、驗收及啟用。 

2. 三峽生命紀念館環保葬區設置工程

規劃設計、開工、施工及監造作業。 

23 新莊第一

公墓道路

及停車場

新建等工

程 

一、 本市為提升市民生活品質及強化新莊道路

系統，將於新莊第一公墓新闢聯外道路、

停車場及共融公園。 

二、 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115 年：規劃設計作業及工程發包。 

(二) 116 年：工程施工。 

(三) 117 年：工程完工驗收及啟用。 

115 年 1 月至

116 年 12 月 

1,870 新莊區 

24 新北市立

殯儀館及

周邊土地

都市計畫

變更 / 新

北市立殯

儀館規劃

優化 

一、 為完整各土地使用分區之使用，並便於板

翠變電所之興建、營運及提供鄰避設施周

邊緩衝帶之需求，爰辦理新北市立殯儀館

及周邊土地都市計畫變更。 

二、 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截至 114 年：辦理都市計畫用地變更。 

(二) 115 年：辦理都市計畫用地變更。 

(三) 116 年：完成都市計畫用地變更。 

112 年 1 月至

116 年 12 月 

210 板橋區 

25 辦理三峽

火化場增

設工程前

置作業 

一、 三峽火化場範圍辦理殯葬設施增設工程，

需取得三峽火化場周圍之三峽區溪北段

83、84、85 等三筆地號，並辦理相關設施

工程先期規劃案。 

二、 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截至 114 年：土地協議價購作業。 

(二) 115 年：完成土地移轉登記、辦理先

期規劃作業。 

(三) 116 年：完成先期規劃案。 

114 年 7 月至

116 年 12 月 

31,545 全市 

26 新住民生

活適應輔

導暨照顧

服務 

辦理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班事宜，協助提升新住

民生活適應能力，落實對新住民之照顧。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1,123 

中央： 92 

本府：1,031 

全市 

27 愛心大平

臺新住民

提供新住民結婚後首次入境 6 個月尚未加入健

保前，因意外或罹病之醫療費用補助，落實市府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0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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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115 年度施政計畫 

項
次 

名稱 計畫內容 計畫期程 
115 年經費 

（千元） 
執行地點 

關懷計畫 照顧服務措施。 

28 新北市生

育獎勵金

補助計畫 

一、 本市自 111 年起生育獎勵金推出 3 項新措

施，考量北北基桃為共同生活圈，爰放寬

生育獎勵金申領資格「併計北北基桃設籍

期間」、「明文同性配偶收養他方所生子女」

及「第 3 胎以上補助 3 萬元」。 

二、 因應少子化衝擊加劇，114 年度起調高核

發金額，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出生之新生

兒，第 1 名發放新臺幣（以下同）3 萬元，

第 2 名發放 4 萬元，第 3 名（含）以後發

放 5 萬元，並增訂同性配偶共同收養子女

準用申請補助資格，為鼓勵本市市民生育

意願。 

三、 115 年度起再度加碼核發金額為第 1 名 4

萬元，第 2 名 4.5 萬元，第 3 名（含）以

後 5 萬元，並放寬設籍期間計算得向後累

計方式，增設累計制條件，以擴大對本市

市民之保障，增加設籍本市誘因。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842,000 全市 

29 115 年單

身聯誼活

動 

藉由單身聯誼活動，增加單身男女交友機會、擴

大生活圈，協助覓得良緣，促進婚育。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1,200 全市 

30 115 年聯

合婚禮 

舉辦主題式聯合婚禮，並結合家庭教育中心，邀

請性平專家及模範夫妻，辦理新人說明會及婚姻

講座，傳達婚姻及幸福家庭觀念，鼓勵婚育。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3,500 全市 

31 役男徵兵

體（複）

檢 

辦理役男徵兵體（複）檢業務，篩選適服現役之

役男進入軍中服役，或服替代役，免役體位者逕

行核發免役證明書。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35,500 

 

全市 

32 落實徵兵

業務及維

護役男權

益 

一、 落實辦理徵兵及齡役男兵籍調查、徵兵體

檢、抽籤、徵集入營等工作，維護兵役公平。 

二、 辦理役男申請在學（因案）緩徵、體位複

檢、免役、禁役、延期徵集、因家庭因素

服補充兵、替代役或提前退伍（役）、改列

僑民管理等案件，依規定詳實審查以維護

役男權益事項。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2,284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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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115 年度施政計畫 

項
次 

名稱 計畫內容 計畫期程 
115 年經費 

（千元） 
執行地點 

33 忠靈祠年

度春秋祭

典及管理

維護作業 

一、 管理及維護忠靈祠。 

二、 辦理春、秋祭典。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3,708 

 

樹林區 

34 服兵役役

男家屬生

活扶慰助

計畫 

辦理服兵役役男貧困家屬安家費及醫療、健保、

生育、喪葬、急難等補助費發放，役期 1 年以

上者於春節、端午節、中秋三節前 10 日發放生

活扶助金。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43,482 全市 

35 軍人及替

代役男各

項慰問金

發放計畫 

一、 發放一次慰問金：依國防部或內政部死亡

或傷殘通報，發放一次慰問金。 

二、 發放死亡遺族及傷殘軍人三節慰問金（含

安養津貼）：義務役役男（含替代役）死亡

遺族及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列入特別照顧

之傷殘癱瘓退伍軍人（含替代役），於春

節、端午節及中秋節前 10 日發放三節慰問

金，使遺族與傷殘軍人安度佳節。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19,896 全市 

36 慰勞國軍

部隊計畫 

一、 感謝國軍部隊對本府轄區災害救援及災害

復原工作的積極投入，於春節、端午節、

中秋節前夕及後備軍人受教育召集期間，

由市長或指派人員前往新北市轄內國軍單

位慰勞。 

二、 利用各項活動及媒體文宣向國軍單位、役

男及其親屬宣導市政與役政相關為民服務

措施。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2,000 全市 

37 青年養成，

替代役好

Young

計畫 

一、 配合替代役役男從事公益服務執行計畫，

落實役男參與多元公益服務，如：年節打

掃、暑期課輔、老人共餐表演活動。 

二、 役男行動關懷服務：辦理市政體驗教育訓

練及推動役男行動關懷服務，定期訪視服

勤役男，即時解決役男問題。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450 全市 

38 全民防衛

動員準備

業務 

一、 依據動員準備分類計畫，策訂本府執行計

畫。 

二、 執行各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主管機關委辦之

動員準備事項。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600 全市 

 


